我校与张彬“人事档案及住房争议”一案胜诉

    日前，我校人事处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我校与张彬的人事档案及住房争议一案，经雁塔区人民法院、西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已胜诉。区法院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支持学校的申诉理由，不支持张彬要求转移人事档案但不交回住房的申诉，不支持陕西省人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

    这一裁定是我校人事处与张彬关于人事档案及住房争议案的最终裁定。争议是由于张彬同志因离校不交回住房致使人事档案无法转移而发生的。人事处在李革建副处长具体负责下，经过向区法院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年多时间的申诉，最终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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